
上 海 工 程 技 术 大 学 文 件 
 

沪工程教〔2016〕127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关于印发《2015 级全日制 

本科生平台内转专业计划》的通知 

 

各院、部、处、室，直属单位： 
为不断完善我校学分制学籍管理，充分调动和发挥学生的学

习积极性和有效性，营造有利于人才成长的学习环境，贯彻以人
为本、以人才培养为中心的办学原则，给学生以更大的学习自主
权和选择权，根据《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全日制本科生学分制学籍
管理条例》（沪工程教[2014]71 号）以及《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平
台内转专业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（沪工程教[2014]74 号）的有关规
定，各学院制定了 2015 级全日制本科生平台内转专业计划。现
将经学院教授委员会及学科平台教学指导分委员会审议最终确
定的“ 2015 级全日制本科生平台内转专业计划” 公布如下（详
见附表），请各学院针对本学院 2015 级全日制本科生做好相关宣
传工作。 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

2016 年 12 月 6 日 



附表： 

2015 级全日制本科生平台内转专业计划 

1. 机械能源材料类 

学院名称 专业名称 
拟接
受名
额 

接受条件 录取方式 

机械工程
学院 

机械工程 8 
1.绩点要求 3.0 以上； 
2.工程力学（一、二）成绩 B+以上； 
3.现代工程图学（一、二）成绩 B+以上 

本人提出申
请后学院审

核 

机械工程
学院 

械设计制造及
其自动化(现

代装备与控制
工程) 

6 
1.绩点要求 3.0 以上； 
2.工程力学（一、二）成绩 B+以上； 
3.现代工程图学（一、二）成绩 B+以上 

本人提出申
请后学院审

核 

机械工程
学院 

能源与环境系
统工程 

10 物理类Ⅰ 单科成绩 B 以上 
本人提出申
请后学院审

核 

材料工程
学院 

焊接技术与工
程 

30 
1.平均学分绩点≥ 2.0； 
2.思想品德优良，无违规违纪等不良行为 

本人提出申
请后学院审

核 

材料工程
学院 

材料成型及控
制工程 

10 
1.平均学分绩点≥ 2.4； 
2.单科要修与“ 现代工程图学” 相关课程； 
3.思想品德优良，无违规违纪等不良行为 

本人提出申
请后学院审

核 

材料工程
学院 

材料科学与工
程 

30 
1.平均学分绩点≥ 2.0； 
2.思想品德优良，无违规违纪等不良行为 

本人提出申
请后学院审

核 

材料工程
学院 

材料成型及控
制工程 （模具
CAD/CAM） 

30 
1.平均学分绩点≥ 2.5； 
2.单科要修与“ 现代工程图学” 相关课程； 
3.思想品德优良，无违规违纪等不良行为 

本人提出申
请后学院审

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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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院名称 专业名称 
拟接
受名
额 

接受条件 录取方式 

汽车工程
学院 

车辆工程 15 

1、学生已修读课程的平均绩点在 3.0 以上 
2、已通过全国大学英语四级考试，总分达

到 425 分优先 
3、已修读现代工程图学（一）、（二），机

械原理，机械原理课程设计课程，且绩
点高于 2.3 的学生优先 

4、“ 卓越计划” 专业学生优先 

条件审核 
及面试 

汽车工程
学院 

汽车服务工
程 

10 
1、学生已修读课程的平均绩点在 3.0 以上 
2、已通过全国大学英语四级考试，总分达

到 425 分优先 

条件审核 
及面试 

艺术设计
学院 

工业设计 3 

1.学生截止申请前所有课程平均绩点不低
于 3.0；   

2.已通过全国大学英语四级考试，总分达
到或超过 425 分；  

3.需修完“ 2014 级工业设计专业培养计
划“ 中学科基础平台课程中所列的必选
课程，且每门成绩不低于 2.8；        

4.思想品德优良，无不及格课程，无违纪
违规等不良纪录 

条件审核 
及面试 

城市轨道
交通学院 

车辆工程 
（城市轨道
交通车辆工

程） 

8  成绩平均绩点 3.3 及以上 成绩+面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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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电子电气类 

 

学院名称 专业名称 
拟接
受 

名额 
接受条件 录取方式 

电子电气
工程学院 

广播电视工
程 

≤ 5 

能认真遵守《学生手册》中的各项规章制度，
品学兼优，身心健康，无任何违纪违规行为的
在籍学生； 
截止学校申请前所有课程平均绩点达到 2.3
及以上； 
面试内容包括通信信息相关专业基础课和综
合能力问答； 
若申请转入学生数超出计划接收数，按转入本
专业的最终成绩从高到低确定； 

成绩+面试

电子电气
工程学院 

计算机科学
与技术 

≤ 8 

能认真遵守《学生手册》中的各项规章制度，
品学兼优，身心健康，无任何违纪违规行为的
在籍学生； 
截止学校申请前所有课程总绩点列所在专业
前 30%，且学院平台课 C 语言程序设计在 B+
以上； 
面试内容包括电气相关专业基础课和综合能
力问答； 
若申请转入学生数超出计划接收数，按转入本
专业的最终成绩从高到低确定； 

成绩+面试

电子电气
工程学院 

自动化 ≤ 5 

能认真遵守《学生手册》中的各项规章制度，
品学兼优，身心健康，无任何违纪违规行为的
在籍学生； 
截止学校申请前所有课程总绩点列所在专业
前 10%； 
面试内容包括电气相关专业基础课和综合能
力问答；若申请转入学生数超出计划接收数，
按转入本专业的最终成绩从高到低确定； 

成绩+面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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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院名称 专业名称 拟接受 
名额 接受条件 录取方式 

电子电气
工程学院 

电气工程及
其自动化 

≤ 5 

能认真遵守《学生手册》中的各项规章
制度，品学兼优，身心健康，无任何违
纪违规行为的在籍学生； 
截止学校申请前所有课程总绩点列所
在专业前 10%； 
面试内容包括电气相关专业基础课和
综合能力问答； 
若申请转入学生数超出计划接收数，按
转入本专业的最终成绩从高到低确定； 

成绩+面试 

材料工程
学院 

电子封装技
术 

20  
平均学分绩点≥ 2.4；思想品德优良，
无违规违纪等不良行为 

本人提出申请
后学院审核 

城市轨道
交通学院 

轨道交通信
号与控制 

8  成绩平均绩点 3.3 及以上 成绩+面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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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经管类 

学院名称 专业名称 
拟接
受 

名额 
接受条件 

录取方
式 

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 10 
已修完以下课程中的至少四门课程：公共关系
学、技术经济学、财务管理（一）、经济法、大
学语文 

  

管理学院 金融学 6 

1. 已修完的公共基础平台课大学英语（一）
（二）（三），各门课程分数达 80 分（含）
以上； 

2. 已修完一元微积分 B（上）、一元微积分 B
（下）、多元微积分 B（上）、多元微积分 B
（下），且成绩达 80 分（含 80 分）以上； 

3. 已修完微观经济学，且成绩达 80（含 80 分）
以上 

  

管理学院 工程管理 6 
已修完力学、运筹学（一）、建筑工程制图等课
程，同时成绩在 80 分（含 80 分）以上 

  

管理学院 
国际经济与贸

易 
6 

1. 大学英语（一）（二）（三）三门课程成绩
80 分以上（含 80 分）； 

2. 已修完《国际贸易》、《政治经济学》等课程 
  

管理学院 
信息管理与信

息系统 
10 按学院要求   

管理学院 市场营销 6 
已修完一下课程中的 5 门课程：物流学概论、
商务谈判、公共关系学、电子商务、财务管理
（一）、大学语文。 

  

管理学院 工业工程 6 
已修完以下课程中的至少四门课程：运筹学
（一），系统工程、工程力学（一）、机械原理
及零件、制图基础、技术经济学、大学语文 

  

管理学院 物流管理 8 已修完《物流学概论》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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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院名称 专业名称 
拟接
受 

名额 
接受条件 录取方式 

管理学院 
旅游管理    

（邮轮经济） 
5 

已修完：旅游学概论、现代服务业管理、
财务管理（一）、大学语文等课程 

需参加面试，
按面试成绩
由高到低排
序，依次录
取，直至计划
数满 

管理学院 
管理科学    

（东方管理） 
6 

已修完以下课程中的至少 5 门课程：运
筹学（一）、系统工程、东方管理概论
（一）、华商管理学（一）、中国管理学、
大学语文 

  

管理学院 财务管理 6 
已修完：基础会计学、财务管理（一）
等课程，同时成绩达到 85 分以上（含
85 分） 

  

管理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 5 
已修完以下课程中的至少四门课程：人
力资源管理、财务管理（一）、经济法、
劳动合同法、大学语文 

  

航空运输 
学院 

工商管理    
（航空经营管

理） 
4 平均绩点 3.0 及以上 面试 

航空运输 
学院 

物流管理    
（航空经营管

理） 
5 平均绩点 3.0 及以上 面试 

汽车工程 
学院 

汽车营销    
（市场营销） 

13 

1、学生已修读课程的平均绩点在 3.0 以
上 
2、已通过全国大学英语四级考试，总分
达到 425 分优先 

条件审核及 
面试 

服装学院 
市场营销    

（服装营销） 
10 

单科成绩合格，对服装等时尚行业有兴
趣，致力于从事是时尚业的同学 

面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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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院名称 专业名称 
拟接
受 

名额 
接受条件 录取方式 

社会科学 
学院 

劳动与社会保
障 

20 

1.入学前为理科生； 
2.修完社会保障概论、公共管理学、公
共管理定量分析技术、公共政策四门学
位课，成绩合格； 
3.平均学分绩点 2.5 及以上； 
4. 最后一学期英语综合期末总评成绩
为 70 分及以上； 
5.截至转专业时，所修课程全部通过，
无需重修课程 

学院学位评
定委员会评
审并择优录
取 

社会科学 
学院 

公共事业管理 20 

1. 入学前文理科均可； 
2. 修完公共管理学、公共管理定量分析

技术、公共政策三门学位课，成绩合
格； 

3.平均学分绩点 2.5 及以上； 
4.最后一学期英语综合期末总评成绩为

70 分及以上； 
5.截至转专业时，所修课程全部通过，

无需重修课程 

学院学位评
定委员会评
审并择优录
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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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化学化工类 

学院名称 专业名称 
拟接受
名额 

接受条件 录取方式 

化学化工 
学院 

化学工程与
工艺 

≦ 5 1.转专业在各专业平台内进行。能认真
遵守《学生手册》中的各项规章制
度，品学兼优，无任何违纪违规行
为的在籍学生； 

2.已有转专业（转学）经历、或学校在
招生时有明确限制的本科生，不得
申请平台内转专业 ；             

3.按培养计划修满规定学分，无补考、
重修记录 ；   

4.平均绩点达到 2.8(含)以上 

面试成绩和课程
成绩各按 50%
计算综合得分，
根据总分排序依
次录取 

化学化工 
学院 

高分子材料
与工程 

≦ 6 

化学化工 
学院 

制药工程 ≦ 5 

化学化工 
学院 

环境工程 ≦ 6 

化学化工 
学院 

药物化学 ≦ 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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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交通运输类 

学院名称 专业名称 
拟接
受 

名额 
接受条件 录取方式 

汽车工程学
院 

交通运输      
（汽车运用工程） 

3 

1、学生已修读课程的平均绩
点在 3.0 以上。 
2、已通过全国大学英语四级
考试，总分达到 425 分优先。 

条件审核及面
试 

城市轨道交
通学院 

交通运输 
（城市轨道交通运营
管理） 

10 成绩平均绩点 3.0 及以上 成绩+面试 

城市轨道交
通学院 

交通工程 10 成绩平均绩点 3.0 及以上 成绩+面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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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艺术类 

学院名称 专业名称 
拟接受 
名额 

接受条件 录取方式 

艺术设计
学院 

广告学 3 

1.学生申请前所有课程平均绩点不低于
3.0；  
2.已通过全国大学英语四级考试，总分
达到或超过 425 分；                 
3.艺术类学科基础平台课每门课程绩点
不低于 2.8； 
 4.思想品德优良，无不及格课程，无违
规违纪等不良行为  

条件审核及面
试 

艺术设计
学院 

艺术与科技 3 

1.学生截止申请前所有课程平均绩点不
低于 3.0；  
2.需修完 2014 级艺术与科技专业培养
计划中学科基础平台课程中所列的必选
课程，且每门成绩不低于 2.8 ；       
3.思想品德优良，无不及格课程，无违
纪违规等不良纪录 

条件审核及面
试 

艺术设计
学院 

环境设计 3 

1.学生截止申请前所有课程平均绩点不
低于 3.0；     
2.需修完“ 2014 级环境设计专业培养
计划“ 中学科基础平台课程中所列的必
选课程，且每门成绩不低于 2.8 ；     
3.思想品德优良，无不及格课程，无违
纪违规等不良纪录 

条件审核及面
试 

艺术设计
学院 

视觉传达设
计 

3 

1.学生截止申请前所有课程平均绩点不
低于 3.0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.艺术类学科基础平台课每门课程绩点
不低于 2.8； 
3.思想品德优良，无不及格课程，无违
规违纪等不良行为。       

条件审核及面
试 



 —12—

学院名称 专业名称 
拟接受 
名额 

接受条件 录取方式 

艺术设计
学院 

数字媒体艺
术 

3 

1.学生截止申请前所有课程平均绩点不
低于 3.0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.学科基础平台课每门课程绩点不低于
2.8 ； 
3.思想品德优良，无不及格课程，无违
规违纪等不良行为       

条件审核及面
试 

艺术设计
学院 

产品设计 3 

1.学生截止申请前所有课程平均绩点不
低于 3.0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.需修完“ 2014 级产品设计专业培养
计划“ 中学科基础平台课程中所列的必
选课程，且每门成绩不低于 2.8 ；     
3. 思想品德优良，无不及格课程，无违
纪违规等不良纪录               

条件审核及面
试 

艺术设计
学院 

摄影 5 

1.学生截止申请前所有课程平均绩点不
低于 3.0； 
2. 艺术类学科基础平台课每门课程绩
点不低于 2.8 ；                    
3. 思想品德优良，无不及格课程，无违
纪违规等不良纪录； 
4. 需修完“ 摄影基础一，摄影基础二“ 中
学科基础平台课程中所列的必选课程，
且平均绩点不低于 3.0 ；  
5.体育成绩合格         

条件审核及面
试 

服装学院 
服装与服饰

设计 
10 

1.单学年总学分绩点达到平均3.3 以上； 
2.已修课程：素描、色彩、艺术设计概
论、平面设计软件、表现技 法，以上单
门课程绩点均在 3.0 以上 

平台内转专
业；按总绩点
数排序录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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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纺织类 

学院名称 专业名称 
拟接受
名额 

接受条件 录取方式 

服装学院 
服装设计与工

程 
3 

品学兼优，对服装专业有浓厚兴趣，
在原专业平均学分绩点处于前五名 

面试 

服装学院 纺织工程 15 
1.已修的必修课都通过；           
2.平台内的纺织工程专业的必修课
未修的，转入之后须补修通过 

面试 

服装学院 
服装设计与工

程（CAD/CAM） 
10 单学年总学分绩点达到平均3.0 以上 面试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2016 年 12 月 8日印发 

 


